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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公告依据2010年6月1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

司法考试办公室公告》规定，深圳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对

台湾居民在深圳市考区报名参加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（以下

称：司法考试）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一、提交报名材料居住

在台湾地区、选择在深圳市考区参加司法考试的报考人员，

可以在台北市提交报名材料。深圳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委

托台湾社团法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（以下称：海峡两岸

法学交流协会）办理报考人员相关材料的接收和转递等事宜

。（一）报名人员须提交以下材料：1、有效身份证明。台湾

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（简称“台胞证”）和台湾居民身份证

；不能提交台胞证的，应当提交台湾居民身份证和户籍誊本

或者户口名簿。提交复印件的，须经台湾公证机构公证。2、

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。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或国外高等学

校学历（学位）证书报名的，须提交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

出具的学历（学位）认证书及复印件各一份。上述材料原件

经现场核对后即行退回。3、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表（台

湾居民）。报考人员须对报名表填报信息认真核对，确认无

误后签名提交。报名表一式两份。（二）报名人员须现场照

相，留存电子档相片上传。（三）报名人员按照规定的收费

标准交纳报名费。报名人员提交报名材料、交纳报名费，现

场拍照后，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出具“收取代转报名材料

”和“收取代转报名费用”凭据。二、提交时间及地点提交



报名材料时间：7月10日至16日。工作时间为上午9:00-12:00，

下午13:0017:30，星期六、日不休息。提交报名材料地点：台

北市开封街一段66号4楼。三、核发准考证海峡两岸法学交流

协会将报名人员材料和报名费用送至深圳市国家司法考试办

公室审核。对报名材料真实、齐全，符合报名条件，且已交

纳报名费用的报名人员，深圳市国家司法考试办公室核发准

考证主证。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将考生准考证主证及收费

发票带回，并通知考生前往领取。考生应在规定期限内从司

法部网站自行下载准考证副证。应试人员须同时携带准考证

主证、副证参加考试。四、材料转递咨询有关材料转递事宜

应向下列机构咨询，也可以登陆下列网站查询：司法部国家

司法考试中心：（86）1063995583深圳市司法局报名处： 

（86）75583053807 83053883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：（02

）23892388司法部网站：http://www.moj.gov.cn深圳市司法局

网站：http:// www.szsf. gov.cn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网站

：www.acsle.org2010年司法考试成绩合格人员法律职业资格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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